关于旺庄街道农田经营主体遴选服务项目的公开遴选公告

根据无锡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加强种粮主体激励管理提高粮食生产组织化水平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锡农发〔2025〕22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农田长效化管理，现决定将旺庄街道农田地块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面向社会公开遴选经营主体。
旺庄街道农田基本情况

（一）位置：位于高浪路西侧、伯渎河南侧、锡梅路东侧、联心第一社区渡口桥地块。
　　（二）面积：农田地块总面积约496亩。
（三）种植类别：水稻、小麦。
　　（四）承包期限：2026年6月14日至2030年6月15日（具体以租赁合同为准）。
　　（五）租赁价格：年租金第一年至第三年均为500元/亩/年，第四、五年为600元/亩/年（根据农田种植管理情况进行考核奖惩）。
　　（六）租金收取方式：农田经营主体遴选结果产生后于7个工作日内签订租赁合同，并按合同约定缴纳承租租金，逾期未缴纳者视为自行放弃承包资格，招租方有权确定最终综合成绩排名第二的企业或农户为承包人，农田经营主体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农田种植转包、转让，如有违反立即解除承租合同。
　　二、遴选方式及原则
　　本次遴选采取专家评分的方式，通过笔试+面试的综合考评方式，科学选择确定经营主体。在经营主体选择确定过程中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更加突出能力为先的鲜明导向，综合考虑专业技能、生产经验、理论知识、信用状况等因素，为提高粮食综合产能打好基础、提供保障。
　　三、报名须知
1.报名时需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或个人有效身份证明、佐证材料并填写报名表（详见附件）。

　　2.佐证材料：
①5年以上农田种植经验证明（提供承租合同或其他相关证明，否则报名无效）；

②获得新型职业农民认证或从事规模粮油种植经历的农户（在从事粮油生产的相关村、社区出具证明种植年限、面积等）（如有，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，在同等考核分数下享有优先权）
　　③其他体现种植能力的佐证材料（如有）。
3.同一单位及个体户不得有2人以上（含2人）同时参加遴选，不得委托他人报名，否则将取消其遴选资格。报名企业或农户如存在失信或被执行等相关信用问题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遴选资格。
4.报名方式及时间：2025年11月4日上午8:30~2026年4月30日下午4:30止。
　　①现场报名地址：无锡市高浪东路508号华发传感大厦A栋708（江苏正华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）；
　　②邮寄报名地址：无锡市高浪东路508号华发传感大厦A栋708（江苏正华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），收件人：朱工  13861606247。
　　5.考评时间  
①第一轮：笔试

笔试时间：2026年5月4日 14:00-15:00；并对报考者笔试成绩进行公示，成绩排名前三者进入第二轮。

②第二轮：面试

面试时间：2026年5月11日 14:00-16:00；对进入第二轮的企业或农户进行面试并对成绩进行公示，最终综合成绩最高者确定为经营主体。
　　报考者参加考试时持有的身份证明必须与报名时所填写的信息一致。
　　6.考评地点：无锡市新吴区旺庄街道216会议室（无锡市新吴区机场路55号）。
7.遴选结果公告发布网址：无锡高新区管委会、新吴区人民政府网站“旺庄街道-政府信息公开-信息公开目录”（http://www.wnd.gov.cn/wzjd/zfxxgk/zfxxgkml/index.shtml）。
　　8.租赁合同签约主体必须与报名、参加考试者身份一致。
9.联系人：杨工 0510-85217788

朱工 13861606247
　

　附件：旺庄街道农田经营主体遴选报名表
招标人：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政府旺庄街道办事处

招标代理机构：江苏正华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5年11月3日

附件：
旺庄街道农田经营主体遴选报名表
	报名
主体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年龄
	
	学历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是否本地种植主体
	是□
否□

	其他说明
	（根据报名要求及所需提供的佐证材料自行填报）


报名主体承诺：本人/本单位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 虚假， 自愿承担取消报名资格等一切后果及相关责任。
本人签字/单位盖章：
日期：
